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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技术和规制：认知网络传播媒介的三个维度

张殿元，张殿宫

摘　要：媒介融合实质上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普及的表征。

这一表征经互联网的融入和催化出现了化学反应，产生了一种可以摆脱时间、空间限制，能够完成 “脱域”

传播，生成最接近现实的 “虚拟现实”的传播革命。同时， “视听”感官在生物接收外界信息的先在性决定

了：传统大众传媒在此次传播革命中的任务是自身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重点是推进传统媒

体的融合转型，方向是打造全新的传媒形式———网络传播新媒介。从人文、技术和规制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

网络传播媒介，是认识和把握整个网络传播时代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媒介融合；人文 技术；规制；网络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３５－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广告接触的相对剥夺感影响研究”（１５ＢＸＷ０７７）
作者简介：张殿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张殿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①　参见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成都举办的 “第四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的讲话。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重塑了媒介传播的属性和格局。其中，以数字技术进行采集、
制作、存储，通过卫星、宽带和移动通信技术进行跨媒介视听信息传递，具有智能性、共享性，并
在一定范围内被广泛接收、接受的网络音视频成了当今新媒体的翘楚。目前，“网络视音频信息用
户和消费占据了网民总量和整个互联网消费流量的７０％以上。”①这些信息具有传播主体复杂性、内
容海量性、信息再生性、形式新颖性、对象多变性和价值稀疏性的特点，以 “线上”、“线下”两种
形式在传统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高清电视、ＩＰ电视、手机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视上展
示，在门户网站、社交媒体 （ＱＱ、微博、微信）、网络信息平台、网络直播室等互联网上广为传
播，构筑了网络传播的新媒体时代。
网络传播媒介是网络传播时代的一种关键存在，是产业和传播领域里个人、企业和政府不容回

避的客观现实，要认识和把握好这个时代，必须解决好网络传播媒介这个 “新生物”在整个网络传
播时代中的人文存在 （是什么？）、技术存在 （在哪里？）、规制存在 （去何方？）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什么：网络传播媒介的人文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存在，特别是在传媒领域，技术表现往往不只是逆来
顺受。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１］（Ｐ７６）。
科学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 “一种新型的社会控
制形式”［２］。白锐认为，“任何科技都不仅仅是技术，而是具备了一定社会土壤与社会意义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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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外化物”［３］。贝尔特·斯蒂格勒说，“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
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４］。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人类更应该重新认识网络传播媒介这种科学技术，它不会因为是人类的创造
物，就理所当然地永远为人类任意驱使和奴役。

（一）“行为建构”：媒介的主体内化
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是从认识和把握语言和符号开始的，并以语言和符号表达形式来结束。

“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副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５］鲍德里
亚说这是 “拟像的进程”，即拟仿，它和再现是对立的。再现产生于符号与事实的等价原理，相反
地，拟仿产生于等价原理的乌托邦，产生于对符号等同于价值的根本否定。图像这种当今时代最强
势的 “语言”，缔造了一种人与世界的新关系。“当世界通过视觉机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里，不再有本质与现象、真实与表象之分。表象就是真实，并且是一种比真实
还真实的 ‘超真实’。”［４］

人们在把握世界图景，使用网络传播媒介扩大传播的过程中，已经把传媒内化为自身的一部
分，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德国柏林大学的克莱默尔 （女）说， “人们相
信，传媒不仅服务于信息的传达，更重要的还在于传媒本身———以各种方式———必然地参与到信息
的内容中”［４］。雷吉斯·德布雷说，“传媒不是这样一种工具，我们用它们可以获得或者通向某个东
西，又可以用它获得另一些东西。传媒对于行为是建构性的，行为在要素中被实现，没有光，我们
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语言，我们什么也说不了。一句话，传媒就是要素，没有它也就没有在传媒中
清楚表达的东西”［４］。“在人工智能、物联网、ＶＲ／ＡＲ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将出现智能化趋向，
并表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特征。并将带来５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个性化新闻、
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临场化新闻以及分布式新闻。在人机博弈中，始终要把人文关照放在
首位。”［６］这一自救式的提示在之后的人机大战中得到证实。在输给连赢５３盘的机器人 Ｍａｓｔｅｒ后，
聂卫平说：“怎么着，人类棋手最终还是输。”所以，“我们人类研究人工智能，不能让他们学坏，
只能让他们做有益于人类的事”①。

（二）“公共幻象”———沉默的大多数
理论上，任何个体都可以平等地登录互联网所创造的公共、开放的传媒场域，人们可以自由平

等地运用互联网所营造的自由空间，自由畅想、自由地交流信息、购买服务、休闲娱乐，但这只是
“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一面，翻看它的另一面，多少会让人感到沮丧。人们发现，在网络和现
实之间，信息传播的能力更多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并信息化的能力以及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
网络上的大多数是沉默的 “看客”。“一项由香港大学研究人员组织的调查显示，有８６．９％的

微博用户没有发过原创帖，有８８．９％的用户从未转发过别人的原创帖。全球社交网络的用户活跃
度显示，新浪微博的用户活跃度下降了４０％，中国的社交网络正变得安静。”［７］

从网民的年龄结构上看，网络也主要成了年轻人的天下。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日，第三届中国网络
视听大会上，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指出，“网络视频用户当中，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的
最多，大约占了３７％，占手机网络视频用户的４０％以上。网络视频用户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占到四分之一，网络视听从业人员总体平均年龄不到３０岁”②。网络话语权的实际掌
控者是生活中的 “高富帅”。潘石屹、马云、任志强、李开复、郎咸平等４０岁以上的中年男子、社
会精英和成功人士才是网络上的真正 “传媒领袖”。“复旦大学发布国内首份中国微博用户影响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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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雒城，聂卫平：《我最接近赢 Ｍａｓｔｅｒ不能让人工智能学坏》，棋牌腾讯体育，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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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显示：在该报告评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ＴＯＰ１００用户排名中，男性占９１％，前２０名均为男
性。职业媒体人３３人，学者２６人，作家２０人，商界人士１７人。草根群体难见其身。”［７］

（三）“利益失衡”———网络参与的不对等
大数据技术 “形塑”了网络传输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大数据存储和处理使得政府和其他大

数据拥有者能够更准确地作出预测，减损了个人意思的自治的范围。”［８］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实
际上正重塑着整个法律体系运作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改变着大数据掌控者 （包括国家和商业机构）
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创生出许多无需借助法律的社会控制方式。大数据技术使个人变得
越来越透明，而权力行驶者却变得越来越隐秘。”［８］政府、商业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优
势，将网络参与者打造成为两个极具特点的阵营——— “透明的个人与幽暗的数据掌控者”。
政府以法律和部门规定的形式，加强对一般网络参与者的信息透明的强制，强化了对自身的保

护。以中国为例，“一方面我国非常强调加强政府信息的保密工作，无限度地扩大保密范围，虽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执行困难；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实名制，使老百姓的个人秘密无所遁形，将一
个个 “秘密花园”都纳入政府规划，成为市政广场的建设用地。”［８］而商业机构在提供网络商业服务
前，或明或暗地搜集和掌握着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汇集，使用大数据技术赢得更大的
商业利益。
数字信息时代，普通人的一天往往这样度过：清晨醒来，打开手机微信，刷朋友圈、推送微

博、微信，了解和沟通新闻信息；使用滴滴打车、代驾软件出行；在淘宝、唯品会、京东、亚马逊
上购物；使用谷歌、百度、搜狗等引擎查询专业讯息；使用腾讯、爱奇艺、土豆欣赏电影、收看综
艺节目……，所有这一切都留下了我们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商业机构网络后台收集、整理、分析，
个人兴趣、消费偏好、健康状况、家庭成员、乃至工作单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毫无
遮拦地暴露在这些机构手中。而这些信息都是在人们 “自愿”的情况下和盘托出的。“基于这些资
料，政府可以实现对特定个人的监控，而商业组织可以投放量身定做的广告，可以引导消费，甚至
配合执法。如为了解决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巴合作，传票直接送到淘宝收
货地址”［８］。根据 “同意者不能主张受到损害 （Ｖｏｌｅｎｔｉ　ｎｏｎ　ｆｉｔ　ｉｎｊｕｒｉａ）”的法律原则，网民自身在
没有意识到自身信息有被用于商业及其他用途的情况下，“自愿”填报了个人信息，因此，造成网
络上大面积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的行为基本上很难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

二、在哪里：网络传播媒介的技术思考

网络新媒体已远远超出简单的信息获取功能，具有了社交、服务和交易属性，侵入到社会生产
生活的重要领域。“社交媒体正在从一个 ‘锦上添花’的角色转变成为任何商业战略中都十分重要
的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可能成为未来银行；社交媒体正在影响医保和公共卫生；社交媒体正在改变
我们治理和被治理的方式；社交媒体正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灾难；社交媒体正在帮助我们处理这
个世界上的最大挑战，从违反人权的行为到气候变化的问题。”［９］着眼未来，网络传媒科技创新更是
空间无限。

（一）“媒介融合”———相互依存和信息生产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 “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

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三大传媒产业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这是媒介融合
思想的萌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在 《自由的科技》一书中，首次对媒介融
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 “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这些思考和研究与更早的麦
克卢汉的 “媒介即信息”，认为没有一种媒介独立生存，媒介之间互为信息的思想相互印证。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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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进入、共荣共生、融合发展是互联网主导下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
融合带来信息传播更加快速的发展，催动信息时代到来，而信息时代颠覆了对人类实践和生产

活动本质的认识。“通常人们所说的物质生产不可能生产物质，生产的仅仅是物质资料 （生产一种
由特定物质结构所载负的信息模式）。从信息活动的维度来看，人类的生产和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
创造的目的性信息，通过主体创造的计划性信息的实施，在客体中实现的过程。在信息哲学看来，
由于人类生产不可能创造物质，人类的生产只能是信息生产，人类生产力也只能是信息生产
力。”［１０］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移动通讯、大数据技术而发展起来的网络新媒体也使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新闻信息生产的方式、环境和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大数据是影响
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在新闻生产方面，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从组织化的新
闻生产向社会化的新闻生产转型’‘人人变记者’”［１１］ “由于异质混合、多重连接和无本源生产，微
信新闻生成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成为逃逸和解域的力量来源，同时，也高度地不稳定，使既有
的时空秩序和生产框架出现裂缝，边界变得含糊不清。”［１２］ “今天的新媒体，不只是向用户提供内
容，还向他们提供社交平台以及与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种服务。”［１３］

（二）“节点式存在”：技术赋权和人的物化
网络传播媒介营造的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 “场域”，所有参与者以 “０和１”数字形式呈现，是

一种 “节点式”的存在。曼诺维奇提出网络新媒介的五大准则——— “数字化表征、模块化、自动
化、可变性和转编码性，即二进制码的过程是新媒介技术的根本特征。”［１４］（Ｐ１２２）这种基于数字技术、
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开放、交互、叠加、即时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人类信息传播发生
“迭代性”变化———节点化存在。
作为节点存在的每一个网络传播媒介使用者因为这种数字化节点式的存在而获得了超出以往的

巨大能量。在网络传播媒介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场域里游走，每一个参与者既是消费者，也是使用
者，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既是消耗者，也是生产者。在新媒体空间里，使用者被赋予超强权
力，只要肯想、肯做，无所不能。“微信中介的各种节点，包括作为主体的个体和机构，以及作为
客体的文本和世界，它们本身都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主体的改变，微信主体是一种 ‘节点主体’，
它们沉浸于关系和互文之中，在多重意义的网络中重新构建自身的存在，并以这种存在来判断是否
真实，是否具有价值。”［１２］ “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相互合作
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１５］

同时，节点化也使网络传媒参与者被完全物化，人们甚至可以像认识把握自然规律一样，通过
自然科学的严谨手段来把握社会规律，推进社会发展。正如孔德 “社会物理学”设想，随着理性的
科学认知的不断推进，社会科学最终将发展到物理学的 “成熟状态”。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统计和
分析而发现近似于自然规律的社会规律，从而 “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这种物化、半人、半机
械的存在是真的吗？人们睁大眼睛，面无表情地问！可谁又知道呢。不过，互联网确实赋予了人类
不同以往的巨大能力，似乎也赋予政府、组织和个人更大的权利。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说，互联网带
来了一个 “技术赋权”［１６］的时代。

（三）“网络社会”：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
卡斯特提出了 “流动空间”和 “无时间性的时间”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 “地域空间”和 “时

间”概念，并把这种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时代叫做 “网络社会”时代。“网络社会”中，经济与
文化结构不似从前那样稳固，相反开始呈 “液态”化发展，“人与人的联系，更多不是依赖于以前
的体制，而是受制于市场力量与文化力量，以及偶然的社会聚合。这样的前提下的权威———权力关
系，具备更多的不确定性。”［３］

卡斯特指出：“地域空间即指原来意义上与地点和场所相联系的空间。而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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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放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 ‘流动空
间’。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
个新的空间之中。”“流动空间的社会意义在于，空间是社会的表达而不是社会的反映，进一步说，
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而是社会本身”，“流动空间是流动变化的，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社会进程
和社会结构，带来社会的改变，彰显空间作为社会的维度之一的重要性。”［１７］ “无时间的时间”是
信息时代主导的时间类型，他指的是打乱社会行为的计时顺序的排列，其产生的途径有两种，通过
时间的压缩或者是时间顺序的随机重组。
在网络传播媒介的世界里，时间－空间仿佛被压缩了。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时间成了一种商品，

它能够被储存、买卖、投资、呈现资本化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时间有可能从日常生活和空间中的
束缚剥离出来，产生时间－空间延展。“网络社会”是空间组织了时间。“新的时空观把信息的、历
史的、演化的观念引入对时空关系的考察，并相应阐明了在实物普遍相互作用中，通过时空内在融
合的方式，所实现的事物普遍联系、规定和转化的内在机制和过程。由于现存事物的结构都是在时
空转化的信息凝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所有事物的现实结构都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 （时间凝聚成
了空间的构造）和时间化的空间 （空间的结构拥有了自己的时间维度）的统一体。”［１０］因此，网络
传播媒介及其带来的网络空间呈献给人类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场域和世界。

三、去何方：网络传播媒介的规制思考

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颠覆了传统媒介传播方式与格局，传统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
间的界限和差别日渐模糊，出现相互渗透、节点化传输、数字化生存的特点，不同媒介之间互联互
通，竞争发展，营造了一个跨越国家、民族、地域、性别、时空的强大场域，从而打造了一个无所
不包、无比强大、无远弗届的融 “内容、社交、服务、商业”于一体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社区，这
种变革以 “互联网＋”的形式吞噬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进而将人类社会推向 “网络社
会”（卡斯特语）和 “信息社会时代”（邬焜语）。技术突飞猛进所带来的新的媒介市场变化倒逼广
播电视管理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必须站在世界、国家、技术、生存、发展和全人类的视角重新
认识和反思媒介，思考媒介规制管理。

（一）“权限分配”———互联网场域里的霸权
有国家、民族、企业和人群聚集和密集交往的区域就需要制度规范和治理，“互联网使得信息

传播与分享开始突破了既有国家体制的桎梏，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互联网信息社区。”［３］互联网治理
一方面是规范网络内容和行为的网络空间治理，另一方面是意义和分量更重的域名、区域、网址、
过滤、技术标准等这些隐藏在内容后面的互联网技术权限管理和分配问题。这种转换直接改变了传
统国与国交往和国家内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信息科技对生产方式和权力形式构成更加深刻的影
响。英国组织理论学家库姆斯等人通过组织理论的考察，分析了信息传播技术 （ＩＣＴ）的重要性，
认为信息科技的出现与繁盛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科技进步，当中的信息处理与传播要素已经对现实
世界的权力关系形成冲击，这些学者断定信息技术实质等于管理控制手段。”［３］

互联网缔造的是一个全新世界，表面上看，它是靠无利益诉求，纯技术独立的第三方的 “约
定”和 “协商”来运维的，但事实上，它也和现实世界一样，也摆脱不了利益之争和权利倾轧的问
题，也存在霸权和歧视。
目前，真正主导着互联网基础架构、协议等关键资源的界定、分配和操作的网络世界治理的机

构是成立于１９９８年的美国的ＩＣＡＮＮ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它是一个号称 “全球性
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谋求协商一致的组织”和 “一个互联网中技术、商业、政治派别及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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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体”，它的内部包括 “地区互联网地址登记机构、技术联络组、科学研究人员、利益团体代
表等”。但美国政府仍然为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权利，这包括美国政府是ＩＣＡＮＮ的承包商，拥有对
域名系统根的 “政策权力”，以及保有审查和批准任何ＩＣＡＮＮ提出的对根区域文档进行更改的权
力［１８］。具体表现在，“ＩＣＡＮＮ有权分配国家顶级域名代码。这些顶级域名在划定国家网络空间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权空间合法化。终止域名解析服务，就意味着一国从互联网世界中消失。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期间ＩＣＡＮＮ终止了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伊拉克便从互联网世界里变
得不复存在。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来ＩＰＶ４协议下的ＩＰ地址中，７４％
的地址被分配给了美国。更快的域名解析速度和更稳定的解析服务。”［１９］

（二）“内嵌规则”———融进血脉里的意识形态属性
就信息传播本身来讲，主体意识以国家意志和个体诉求的形式左右着信息内容的倾向性。网络

传播使这种倾向性更加凸显。“从来没有一种科技发展像互联网发展一样，具备如此深刻的社会与
政治意义，互联网已经深深写入社会与政治过程，正悄然改变国家形态本身。”［３］ “信息是标志间接
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 （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１０］而这种显示取决于信息
背后推送方所处的集团、企业、民族、国家或个人利益诉求，选择和发布信息的个人、民族和国家
主观认识和个体诉求决定了信息内容的倾向性。因此，有信息就有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属性。

在一个有着近２４．４亿人使用量，每分钟发送超过３　０００万条信息，发出３５万条推文的网络社
交媒体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人们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发表自己思想、言论，遨游信息海洋，搜索和
了解自身想要了解的一切信息。这些信息有的贴上了明显的党派言论、商业机构、政治团体、国家
主张这些看得到、摸得着的意识形态言论，由于这些团体掌控着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的言
论主张也被移植到互联网上的显著位置，在网络信息海洋中流淌，覆盖互联网上任何他们觉得 “头
版效应”的位置。这些意识形态信息都经过精心装点，扮成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方便你、健康你、
娱乐你、富裕你、智慧你……实际上是要榨取你、赚取你。这些信息只要稍加分析，就能判断出其
背后隐藏的利益诉求。而这一切的实现却是通过植入和准入的规则以及潜规则。
当网络社交媒体ＱＱ、微博、微信在为人们提供了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 “观点的公开市场”

的同时，人们却没有关注到一些隐藏在 “方便提供者”后面的利益诉求，在认清他们真实面目之
后，不要再叫他们是雷锋，他们是葛朗台。“邓肯·Ｈ·布朗和诺尔玛·皮科尔指出，由于许多公
司 （比如谷歌）和社交网站 （比如脸谱网）都形成了通过免费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赚钱的模式，其成
本事实上是通过要求用户在注册时分享个人信息并同意在使用服务时受其监控而获得补偿的。”“社
交型ＡＰＰ具备 ‘内嵌特殊规则’，表现为准入、社会控制、纪律、等级等形式。体现着产品生产者
价值观念的 ‘内嵌规则’在编程和产品更新时就已被植入。”［２０］ “用户在签署服务条款时，几乎都
没有阅读那些条款，便允许社交网站收集关于他们网络行为的信息。于是，社交网站便可以利用大
规模的计算能力，挖掘其用户的数据、创建个人或群组的特定档案以及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业主
和数据代理商。”［２１］ “社交型ＡＰＰ作为目前移动智能终端 ＡＰＰ市场中用户使用最广泛、下载次数
最多的软件，影响着受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判断。”［２０］

“社交网站、国家机关、雇主和上级、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相关职业人员 （医生、银行职员）、

第三方应用程序都是网络侵权的主体。”［２１］其中的商业机构的行为一切以追逐最大商业利益为标准，
当机构与机构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不顾公众利益，不遵守道德规范，不是采用合法经
营，提高竞争力的方式解决，经常是化名 “朝阳群众”等身份，互相揭短、相互诋毁，以 “互黑”

的方式解决。如：搜狐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刊登的 《腾讯化身朝阳群众 举报３６０云盘大量色情内容》；
第一财经日报乐琰报道的 《去哪儿、携程互相举报背后ＢＡＴ暗战正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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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残缺法网”———网不住的互联网
“人类所有的科学和哲学学科都面临着用信息范式对自身进行改造的任务，都需要增加信息认

识的维度，这就导致信息范式对现有的科学和哲学必然会具有全方位改造的作用。”［１０］在网络传播
媒介规制建设中也是如此。
互联网快速发展和壮大造成了法律监管的滞后，法网 “网”不住互联网，现有法律规制不断被

撞破是现今网络规制管理的实际。网络侵权立法的缺失和滞后，是网络管理和混乱的根本原因。
“网络侵权归根结底是在侵害信息传播和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个权力的母法追究起来应是我们的新
闻立法、出版立法、言论立法。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方面的法律。要
做互联网的立法，前提必须有他的上述母法。”①

立法缺失造成网络侵权维权法律实践迷失。在网络侵权诉讼维权法律实践中，正当的权利维护
往往面临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如北京电视台购买了日本电视台的 《幸福家庭计划》节目版权并成
功改造成为新栏目 《梦想成真》，但被国内其他电视台克隆的维权案。“制作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
请 ‘电视节目版式专利保护’被拒绝。之后，制作方寻求国家版权部门申请版权保护，再次遭到拒
绝。”［２２］再比如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９日，古晓菁 “小星星”淘宝网店维护名誉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案。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受理判决认为，‘小星星’网店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不享有名誉权，驳回
起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认为 “小星星”未经工商注册，不具备法人成立条件，不能
认定为享有民事权利的法人，不享受法律保护的法人的名誉权，维持原判。”［２３］

网络披着民意、正义、公理的外衣进行 “网络围观”、“人肉搜索”，进而进行道德绑架，侵犯
隐私权、名誉权和干预司法行为在稍有判断力的网民面前还有所抵抗，但那些进行刻意包装、造谣
生事，故意陷害的事件往往在开始阶段很难判断真伪，并随着网络传播几何级的放大、传递，会很
快上升为网络事件，虽最后被纠正，但其对个人、企业和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散布开
来。如网络非法公关行为，即 “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勾结网络公关机构，做出一些损害
竞争对手合法权益，以恶意言论的帖子、虚假信息来进行炒作，牟取私利的不法行为”［２４］。更是直
接触碰法律底线，给当事人和社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近年来，网络侵权的事件不胜枚举：２０１４
年以来，就发生了白百何、英达、李连杰、林志颖、王杰、汪峰等多位知名艺人遭遇网络恶意诋
毁，维权的诉讼案。
观察和研究网络传播媒介是对整个网络传播大时代的 “管窥”，从人文、媒介和规制三个维度

来解析新媒体和新时代，是对网络传播媒介自身多维立体的 “解构”。目的就是要以哲学的人文情
怀、传媒学的专业思考和管理学的路径安排，来认识和把握网络传播媒介和这个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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